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北京市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许可
告知承诺制度实施意见》的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为加快本市“放管服”改革进程，进一步简政放权，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统一要求，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特制订本《规定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22号）等。
三、适用对象
各区城市管理部门，申请办理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许可的企业。
4、 主要内容
本市对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许可实施告知承诺制，即指城市管理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申报资质事项的办理条件、申请材料和需要履行的法律责任，申请企业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、承诺其符合办理条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违反承诺的后果，城市管理部门当场作出决定。
区级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事后监管，在许可决定做出后三个月内，对取得资质的企业履诺情况进行检查；对辖区内办理资质的企业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检查。发现申请企业未履行承诺的，按情形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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